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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双令”后表示不再犯

根据母子二人提交的证据，王某伟

在与尹某结婚后不久，便开始对其实施

家庭暴力，婚后还有多次殴打行为致使

尹某受伤。此外，王某伟也曾多次以

“顽皮”“成绩差”等原因，对儿子王小某

实施语言暴力和肢体暴力。长期遭受

暴力，再加上目睹父亲对母亲的暴行，

王小某的身体和精神都遭受了严重的

创伤。

根据尹某、王小某母子二人的申请，

2 月 16 日，法院经审理后向申请人尹某、

王小某，被申请人王某伟送达了《人身安

全保护令》：“禁止被申请人王某伟殴打、

辱骂、威胁、恐吓、接触、骚扰、跟踪申请

人尹某；禁止被申请人王某伟殴打、辱

骂、威胁、恐吓、跟踪、骚扰申请人王小

某。”

针对王某伟存在未能正确履行其法

定监护职责，怠于承担对王小某的家庭

教育主体责任，对儿子王小某的教育、引

导与帮助缺失的情况，法院经审理后认

为，王某伟的行为属于未成年人保护法、

家庭教育促进法规定的“不依法履行监

护职责”和“怠于履行家庭教育责任”的

行为，依法应予以纠正。

据此，法院向王某伟同时发出了《家

庭教育令》：“一、要求王某伟多关注王小

某的生理、心理、学习状况和情感需求，

给予王小某更多关心、关爱，保持与王小

某每周至少四次的关爱频次，了解王小

某的详细状况；二、要求王某伟切实履行

监护职责，承担起家庭教育的主体责

任。履行保障王小某依法接受并完成义

务教育的监护职责，自觉学习家庭教育

知识，掌握科学的家庭教育方法，提高家

庭教育的能力，不得以殴打、辱骂等违法

方式履行家庭教育之义务，引导王小某

养成良好生活习惯和行为习惯，切实承

担起王小某身心健康发展、成长成才的

家庭教育主体责任。”

法庭上，王某伟接到《人身安全保护

令》后，当场向案件承办法官表示认识到

了自己的错误，以后绝不再犯。

案件承办法官舒智玲在向王某伟送

达《家庭教育令》的同时，再次对王某伟

进行了教育指导，王某伟也认识

到自己存在的问题，并表示今后会重

视对孩子的关爱和关注。在《人身安全

保护令》和《家庭教育令》发出后，法院还

将定期回访，监督王某伟履行相关责

任。如义务履行人王某伟违反本裁定，

法院将依据相关法律，视情节轻重，予以

训诫、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法官：家庭教育令不应排斥
当事人申请

案件承办法官舒智玲表示，本案中，

《人身安全保护令》可以通过最低限度地

容忍，告知监护人“什么不可为”“为之会

怎样”，给未成年人提供安全稳定的成长

土壤，《家庭教育令》则是通过更高标准

的要求，告知监护人“应该怎么做”“不做

会如何”，给未成年人提供必要充足的成

长养分。

由于家庭教育令的保护对象是未成

年人，其往往不具有参与诉讼行为的行

为 能 力 ，

因此法律规定

家庭教育令的启动

采取职权主义而非当事

人主义，有权机关（如法院）

应当主动适用，无需当事人本人申请。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其他自然人不具有

申请家庭教育令的资格。如反家庭暴力

法规定，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签发采取当

事人申请主义，即使因客观原因无法申

请，近亲属、公安机关、妇女联合会、居民

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救助管理机构等也

可代为申请。举重以明轻，家庭教育令

也不应当排斥当事人申请模式，本案中

的《家庭教育令》即根据当事人申请，经

法院调查后发放。

在司法实践中，家庭教育令的发出，

仅能依附于相关案件，暂不能由相关职

能部门依职权或依申请单独发出家庭教

育令。

一份《人身安全保护令》、一份《家庭

教育令》，带给父亲王某伟的不只是约

束，更是对其正确履行家庭责任和抚养

教育行为的助力和期待。

老板还是业务员？

2019 年 1 月，温州市龙湾区的杨先

生被网上认识的“山区支教老师”诈骗

7000多元。

经查，廖某在 2018 年 11 月至 2019

年1月加入某诈骗集团。作为“业务员”，

他按照话术，用靓丽女性头像与被害人

聊天，以帮山区学生买书包等名义，骗取

被害人钱财。

2020 年 6 月，廖某因犯诈骗罪被法

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认定诈骗所得金额

3万余元。

然而，随着该诈骗集团同案人员陆

续到案，检察官发现，有一名“廖老板”在

集团负责招揽业务员，分发手机、电脑和

诈骗微信号，并指导业务员按照话术实

时诈骗。这名“廖老板”很可能是彼时已

刑满释放的廖某。

“我们结合多名同案人员的供述，发

现他们均认识廖某并称呼其为‘老板’。

他也许并非本人所供述的业务员，极有

可能在该诈骗集团中承担重要角色。”承

办检察官说。

果不其然，检察官通过梳理廖某的微

信号流水，发现该微信号于2018年11月至

2019年1月频繁收款，总额达80余万元，与

最初认定诈骗金额3万余元差距巨大。

考虑廖某可能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

刑，而侦查机关未对其采取强制措施，检

察机关依法发出《补充移送起诉通知书》。

提前介入引导侦查

廖某再次到案后，不仅说不清楚80

余万收款金额的去向，甚至否认了自己

3 年前的供述，辩称“我的微信号当时

是诈骗集团的老板在使用”“诈骗所得

我转给了老板，之后就不知道了”。

面对廖某百般狡辩，检察官依托客

观性证据，调取由数百个账号、上万条

交易记录组成的微信流水账单，发现这

些微信小号具有相同的特征：微信活跃

时间与作案时间一致，有日常转账收入

但无转出，当账户余额积累至一定数目

后，便一次性将所有账户资金转入廖某

账号，此后弃号停用。

捋清了侦查思路和取证方向后，检

察官制定了详细的继续补充侦查提纲，

运用数字检察的思维，引导加大侦查力

度，进一步补充完善相关证据。廖某的

诈骗金额由原先的3万余元增加至15.49

万元，但这仍与转账至廖某微信号的80

余万元流水金额相差较大。

对此，侦查人员在现有证据之间形

成完整证据锁链，找到相应被害人，印

证大部分转账给廖某的微信小号系诈骗

账号，转账金额系诈骗所得。廖某就是

该团伙的“廖老板”。

检察官还运用浙江检察远程讯问

系 统 ， 前 后 补 充 15 名 相 关 被 害 人 陈

述，将认定的诈骗金额增加至 76 万余

元。经查，上述所得已被廖某挥霍一

空，用于信用卡还贷、消费或购买理

财产品。

促成认罪认罚

面对可能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廖某归案后拒不供认犯罪事实。

检察官一方面结合证据开示向廖某

释法说理，详细阐释指控的事实证据、

量刑标准以及认罪认罚的法律后果；另

一方面，听取廖某辩护人意见。

在确凿、充分的证据面前，廖某放

弃了侥幸心理，自愿供述犯罪事实并认

罪认罚。开庭时，廖某对起诉书指控内

容亦无异议。

最终，法院采纳了检察机关的量刑

建议，对廖某遗漏的诈骗犯罪事实判处

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责令廖某退

还诈骗款项76万元。

判决后，廖某服判息诉。

谁是“廖老板”？
主犯被漏诉，检察官从微信流水中发现蛛丝马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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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家暴妻儿，法院发出保护令教育令
母子俩提交申请书，法院调查后干预

本报记者 蓝莹 通讯员 龙轩

讯问时，犯罪嫌疑人一句“廖老板”，

引起了办案检察官的注意。

“谁是廖老板？”带着这样的疑问，检

察官从蛛丝马迹中入手，深挖细查，最终

依法纠正了一起漏诉十年有期徒刑的诈

骗案。近日，温州市龙湾区检察院披露该

案案情。

《潇湘晨报》 周凌如 郝立柯

近日，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收到了一份“申请书”，申请书中的内容引起了法官的注意。该份申请书由

尹某和王小某母子二人共同提交，申请书中讲述了母子俩长期遭受尹某丈夫王某伟家庭暴力的情况。

法院在了解到母子二人的境况后，迅速对该案立案审查，并在后续发出了《人身安全保护令》《家

庭教育令》。


